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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任檢察官  蘇聰榮

終結食安風暴—雄檢首創

      「民生安全聯繫平台」

   近年民生食品安全問題頻傳，

嚴重影響民眾對政府把關之信賴，

回顧這些年來重大食安案件，從民

國 100 年的塑化劑汙染 (DEHP 磷苯

二甲酸二辛脂，彰化縣衛生局的楊

技正發現 )、當時危害民生之食品

安全事件開始發生，牽涉的是國內

大廠牌所生產，一般民眾習以為常

的食物，如運動飲料、果汁飲料、

茶飲料、果醬、果漿、果凍、膠囊

錠狀粉狀之型態等產品，竟然有這

些非法添加物 ( 塑化劑影響 3 百餘

家廠商，8 百餘項產品，當時全國

各地衛生局積極查扣、銷毀產品)，

大家驚恐未定，沒想到在 101 年的

毒澱粉（順丁烯二酸，又稱修飾澱

粉，退休化工王老師的配方，讓粉

圓 Q 軟有彈性）及以工業用防腐劑

製造的布丁等產品，民眾感嘆還有

什麼東西可以吃？於 102 年 10 月間

爆發彰化大統長基公司生產的銅葉

綠素橄欖油案件（不純或標示不實

的橄欖油），103 年 9 月強冠公司

的餿水油案件、103 年 9 月頂新、

正義油品以飼料油或回收油為食用

油原料的案件，更是澈底擊潰民眾

對食品安全的信心，一連串事件引

爆國內食安危機，而食品安全議

民生安全聯繫平台大會本署周檢察長章欽致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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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，各主管機關依其權責查驗、

稽查或執行職務時發現有可疑或違

法之處、民間團體、學術團體或接

獲食品安全申訴，提供一聯繫平台，

由本署指派檢察官協助調查，每年

度召集各合作伙伴就相關案例或議

題交換意見，以精進查緝方式並由

各機關提供專業協助，成為各機關

第一線公務員執行職務時之後盾。

   民生物品之來源不外進口（產

品、原料）與國內生產，此聯繫平

台結合衛生福利部食藥署、財政部

高雄關、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

局及地方主管機關之邊境查驗、稽

查等行政行為，提早發現可疑之產

品，配合稅捐單位提供之相關進銷

項紀錄，清查產品流向，儘速完成

後續作為，以保護國人健康，同時

一併調查業者相關刑責。是由本署

邀請參加聯繫平台之機關或團體有

題牽涉甚廣，各由不同機關負責，

為有效聯繫協調各機關並廣納民間

公益或專業團體之意見，奉本署周

檢察長指示聯合中央與地方行政機

關建立滴水不漏的防護網絡，於

民國 104 年 9 月間成立「民生安全

聯繫平台」，並召開「民生安全聯

繫平台」會議，由周檢察長主持會

議，每年度定期舉辦，藉由各機關、

團體之意見交換，檢討改進相關措

施，期能對民眾之食品安全把關。

食品安全議題攸關民眾健康、

社會穩定及經濟發展，而食安問題

錯綜複雜，主管機關（行政院衛生

福利部食藥署、財政部關務署、經

濟部標準檢驗局、地方政府（衛生、

環保））各司其職，各自面對不同

挑戰，由本署召集相關主管機關、

警調海巡、專家學者及關心民生安

全之非政府組織組成民生安全聯繫

民生安全聯繫平台成立大會盛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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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、財政部高雄

國稅局、衛生福利部食藥署南區管

理中心、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

局、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高雄

分局、農委會農糧署南區分署、高

雄市政府（衛生局、環保局、農業

局、海洋局、消保官等食品安全會

報單位）、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

查處、法務部調查局南部地區機動

站、法務部調查局航業調查處高雄

調查站、保三總隊第二大隊、高雄

港務警察總隊、高雄市政府警察

局、刑事局南部打擊犯罪中心、海

岸巡防署南部地區巡防局、高雄憲

兵隊，另外邀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

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南區分會、社團

法人台灣消費者保護協會、社團法

人中華食品危害分析與重點管制系

統學會、高雄醫學院（醫學系、環

境醫學中心）、國立海洋大學（水

產食品系）、國立中山大學（化學

系）共同參與，由檢察長擔任召集

人，襄閱主任檢察官為副召集人，

檢察長指定本署查緝民生犯罪專責

小組（主任）檢察官或檢察官為執

行秘書、副執行秘書，本署民生專

組之檢察官為當然成員，其他對民

生議題有興趣之檢察官則自由參

加。（105 年 9 月 1 日臺灣橋頭地

方法院檢察署成立後，亦加入聯繫

平台）。

   由於民生安全聯繫平台係由與

民生議題有關之機關所組成之任務

編組，為避免各機關執行業務齟龉

而影響任務遂行，各機關間有下列

共識：

一、高雄市政府及參與聯繫平台之

各機關就所執掌業務疑似發生民生

本署民生安全平台執行秘書蘇主任檢察官聰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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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事件時，得由各執掌之機關發

函地檢署分案，檢察官指揮檢調會

同行政機關調查。

二、高雄市政府及其他參與本聯繫

平台之各機關代表，每三個月與高

雄地檢署共同召開聯絡（人）會議，

由高雄地檢署（主任）檢察官主持，

針對重大涉及民生安全之案件，研

議討論執行稽查（以特定機關執掌

為範圍）之內容，如涉及刑事責任，

報請地檢署檢察官指揮（如共識

一）。

三、每年召開民生安全平台聯繫會

議，報告及檢討相關作為，由高雄

地檢署、橋頭地檢署及高雄市政府

輪流辦理（於 105 年 11 月 15 日與

高雄市政府食安平台聯合召開「關

鍵食刻 - 中央地方合作為民生安全

把關」聯合記者會及食安論壇，討

論共同查緝並預防民生犯罪相關問

題）。

四、建議列席會議之學者、專家針

對民生安全提出研究報告或建議，

透過召開聯繫平台會議 ( 與高雄市

政府取得共識後 ) 對外發佈，以鼓

勵研究民生議題、維護國人健康。

   民生安全聯繫平台是一持續運

作發揮各機關行政效能之任務編

組，希望短期間，結合行政及治安

機關力量積極查緝，將市面上可能

危害民生食品安全之事件降到最

低，中期目標，則是利用執行或聯

絡人會議之進行，擴大其他政府機

關及民間組織之參與，並修正檢討

稽查或查緝方式，長期目標，則是

相關民生安全產業界共同參與及自

律，喚醒民眾消費意識，全面性地

使食安風暴能遠離臺灣。

高醫大環境醫學研究中心主任吳明蒼經驗分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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